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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市、县、自治县建设局、规划局，各建筑设计院、施工图审图中心、房地产

开发公司、工程监理公司、太阳能产品经销和工程安装施工企业，各有关单

位：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建设部关于贯彻〈国务

院关于加强节能工作的决定〉的实施意见》、《建设部、财政部关于推进可再

生能源在建筑中应用的实施意见》,充分发挥我省太阳能资源优势，发展节能

建筑，保护环境，建设节约型社会，推动我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决定在全

省民用建筑中，推广应用太阳能热水系统与建筑一体化技术。现将有关事宜通

知如下： 
 
  一、提高认识，加强对推广应用太阳能热水系统与建筑一体化技术的组织

领导。 
 
  我国是世界上能源匮乏的国家之一，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

的不断提高，对能源的需求量日益增长，能源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持续

发展的瓶颈，并开始威胁到国家安全。民用建筑是能耗的大户，在民用建筑中

推广太阳能利用技术，不仅可节约大量能源，同时也提高人民生活的舒适度。

我省地理纬度低，大气洁净，透明度好，年均气温高，太阳辐射强度大，太阳

能资源丰富，应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大力推广应用太阳能热水系统技术，以降

低建筑对电能、石化能源的消耗。目前，我省太阳能热水系统技术的应用存在

规模小、设计施工与管理水平低、服务缺位等问题。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

提高对应用太阳能热水系统与建筑一体化技术重要性的认识，切实加强领导，

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太阳能热水系统与建筑一体化技术的推广工作落到实处，

达到节约能源，提高生活水平的目的。 
 
  二、从 2007 年 1 月 1 日起，凡新建、改建的十二层及以下住宅建筑（含

别墅）和宾馆酒店，应推广应用太阳能热水系统与建筑一体化技术。在进行建

筑设计时，要同时进行太阳能热水系统与建筑一体化设计，做到太阳能热水系

统与建筑工程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验收，同步交付使用。十二层以上住

宅建筑及其他公共建筑鼓励应用太阳能热水系统与建筑一体化技术。要把太阳

能热水系统的造价列入建筑工程投资总预算。 
 
  三、新建十二层及以下住宅和宾馆酒店不具备安装太阳能热水系统条件

的，建筑设计单位提出书面原因，由建设单位在报送施工图审查前，向当地建

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四、在建筑中应用的太阳能热水系统，由该建筑的设计单位负责设计。建

筑设计的单位在进行建筑设计时，要将太阳能热水系统作为建筑有机组成部

分，与建筑、结构、给水、电气及楼宇自动化系统等专业设计同时进行，严格

执行《民用建筑太阳能热水系统应用技术规范》（GB50364-2005）等国家技

术标准。专设太阳能热水系统专业设计文件，做到建筑立面整齐美观，协调有

序，布局合理，性能匹配，确保结构安全、安装维修和使用方便。 
 
  五、施工图审查机构要对太阳能与建筑一体化设计提出专项审查意见，审

查合格的应在《民用建筑节能设计审查备案登记表》中注明。对应当安装太阳

能利用系统而未进行太阳能利用专项设计，又没有经当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

案，不得通过施工图设计审查。太阳能热水系统集热能量可以计入建筑节能降

耗总量。 
 
  六、太阳能热水系统的施工安装维修单位应具有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认定

的太阳能热水系统施工专业资质，太阳能安装工应持有《太阳能工程技术培训

合格证书》。要严格按照设计图纸和《太阳热水系统设计、安装及工程验收技

术规范》（GB/T18713-2002）等国家有关的标准规范的规定进行施工，确保工

程施工质量和安全。 
 
  太阳能热水系统施工安装维修企业在安装太阳能热水系统过程中，造成建

筑结构破坏的，负责维修恢复，并担负技术经济责任。 
 
  七、建筑工程质量监督机构、监理单位应做好太阳能热水系统安装施工的

监督、监理工作，认真履行职责，不允许不合格的太阳能热水器及配件应用在

建筑工程上。建设单位在组织工程竣工验收时，应包括太阳能热水系统工程质

量安全和使用效果等内容。 
 
  八、对已建成的建筑物，住户可以在不影响建筑物质量、安全和建筑环境

景观的前提下安装符合技术规范和产品标准的太阳能利用系统。整幢建筑物加

装太阳能热水系统的，要征得小区业主委员会同意，物业管理公司要积极支持

安装应用太阳能热水系统。 
 
  九、实行太阳能产品重点推广应用制度。凡通过省建设科技委组织专家论

证，性能好，质量优良的太阳能产品，由省建设厅发给海南省太阳能产品重点

推广应用证书，在全省重点推广应用。为了鼓励太阳能技术的应用，省建设厅

决定将建筑应用太阳能技术情况作为节能建筑、绿色建筑、优秀设计、优质工

程和生态小区等评选的重要条件之一优先给予评奖。 
 
  十、鼓励推广应用太阳能光伏发电与光冷空调技术。各市、县建设行政主

管部门、各项目建设业主、房地产开发企业，要积极贯彻国家节能政策，大力

推广应用太阳能、地热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认真执行《太阳光伏电源系统



安装工程设计规范》（CECS84-96）、《太阳光伏电源系统工程施工与验收技

术规范》（CECS85-96）等技术规范标准，组织开展太阳能光伏发电与光冷空

调与建筑一体化示范工程建设，探索研究高效、安全、耐久、建筑构件型太阳

能集热器及太阳能电池板的综合利用技术，提高海南省太阳能应用水平，推动

海南太阳能事业的发展。 

  

  

海南省建设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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